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自主创新和科技创业环境，加快集聚科技领军人才，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施意见。

第一章  鼓励政策

第一条  科技领军人才创业项目（以下简称“领军人才项目”）全面享受3个专项资金资助：

（一）项目启动资金:一次性资助200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启动资金（科研补助资金）。

（二）风险创业投资：根据领军人才项目的投资需求，经论证审批后，给予200～500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三）跟进风险投资：为加大领军人才项目的创投扶持力度，对于获得创业投资的领军人才项目市创投引导基金提供不超过实际投资额30％的股权投资，以分担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风险。

第二条  领军人才项目同时享受《吴江市引进紧缺人才资助办法》（吴政发〔2008〕134号）和《关于明确我市科技人员暨留学人员创业园优惠政策的意见》（吴政发〔2006〕30号）所有政策，并明确6项重点支持：

（一）项目资助配套：市科技局协助企业争取部、省、市各条线项目资助，并给予获得各级资助的科技领军人才项目相应资金配套。

（二）研发用房补贴：领军人才项目可获得120平方米左右的研发办公用房，三年免收租金。对于自行租赁研发办公用房的，三年内每年按市场价格给予不超过120平方米研发办公用房租金补助。

（三）中试厂房补贴。实施成果产业化的项目，可申请2000平方米以内的中试厂房，一年内免租金。

（四）租用住房补贴：提供领军人才100平方米左右公寓住房，三年内免收租金。对于自行租赁公寓住房的，三年内每年按市场价格给予不超过100平方米公寓住房租金补助。

（五）购买住房补贴：领军人才在吴江购买自用住宅的，按房价全额补贴，但总额不超过50万元。

（六）家属子女安置：领军人才项目的关键岗位人才，其配偶、子女户口可随迁至吴江，或者申领人才工作证，子女可择校入学。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三条  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的申请人一般应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学位，须带技术、带资金到吴江发展，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创业项目团队带头人是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内的学术或技术带头人，拥有位于国际前沿、市场开发前景广阔、高技术含量的科研成果。

（二）所带项目在国内外拥有独立有效的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产品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具有市场潜力并可进行产业化生产。

（三）所带项目能引领吴江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新能源、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等产业的发展。

第三章  申报评审

第四条  市人才办、发改委、科技局、人事局负责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的实施（包括申请受理、组织评审以及组织验收等）和各类资助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定期向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领导小组报告工程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行个人或企业申请，市科技局初审，专家评审，科技领军人才工程领导小组审定的程序。

（二）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接受常年申请，申请者须详细填写《吴江市鼓励科技领军人才创业计划书》。

（三）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原则上每半年组织一次评审，邀请国际国内相关专业的科学家和科技风险投资家组成专家评审小组进行综合评审，评审后提前一个月通知通过初评的申请者参加项目面试复评。

第四章  附则

（一）市人才办要会同市发改委、科技局、人事局研究制定操作细则，并负责解释。

（二）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部门分工

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领导小组

成员及部门分工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温祥华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副组长：吴  炜  市委常委、副市长
        钱  能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成  员：朱金兆  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
高继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主任
王海鹰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
顾海东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史建荣  市科技局局长
        张国生  市财政局局长
        王剑荣  市教育局局长
        马伟成  市招商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史建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吴建春、俞瑞雪、朱虎金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领导小组部门分工

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科技领军人才引进的综合协调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查科技领军人才项目投资方向，办理和协助办理项目立项，负责与创投公司衔接。

市科技局主要负责科技领军人才引进计划发布、材料受理和组织评审工作；落实项目研发办公用房、研发办公用房租金补助；优先推荐领军人才承担各类科技计划，做好资助配套。

市人事局主要负责对领军人才的学历、履历、工作能力与业绩等进行审查；设立专门机构，实行人才引进一条龙服务，具体代理人才引进后的落户、租房、购房资助和子女入学等后勤保障工作。

市教育局主要负责解决经领导小组审定的关键岗位人才子女入学问题。

市财政局主要负责领军人才专项资金的落实和跟踪检查。

市招商局主要负责科技招商和做好企业落户后的各类服务工作。

